
股票简称: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000572� � � �编号:2013-45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9月份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份产品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序号 产 品

生产量 销售量

本月 同比 本年累计 同比 本月 同比 本年累计 同比

１

基本型乘用车

９４８８ ３４．０５％ ７２８４８ ６．０２％ ８７０２ ２６．１５％ ６９７９６ ８．４２％

２ ＭＰＶ ４９７ －５８．３８％ ９７５９ －３４．２２％ ８８７ －３７．３６％ ９８８５ －３１．１１％

３ ＳＵＶ ３８２９ ５５．５９％ ３０８７６ ８７．０５％ ４０５１ ７９．８０％ ３０１６６ １２１．７６％

４

交叉型乘用车

２８８ －９０．４８％ １０６８３ －６０．２４％ ８６３ －６９．０７％ １３３９３ －４５．１８％

合计

１４１０２ ２．５０％ １２４１６６ －２．１７％ １４５０３ ８．５８％ １２３２４０ ５．５５％

特此公告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2612� � �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2013-045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

１０

股派

３．１５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３．３２５０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

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

补缴税款

０．５２５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７５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

缴税款。】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０４２

申东日

２ ００＊＊＊＊＊７２１

申今花

３ ０１＊＊＊＊＊２２２

申炳云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１８

号北环中心

１９１１

房间

咨询联系人：王建优 李伟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２２８１０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１０－８２２８１０１１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09日

证券代码:000688� � � �证券简称:建新矿业 公告编号:2013-061号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上期数 备考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

１８８００

万元–

２１８００

万元 亏损：

－５２０．３２

万元

盈利：

１４７７３．９０

万

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盈利：约

０．１６５３

元

－０．１９１７

元 亏损：

－０．０１２９

元 盈利：

０．１２９９

元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７

月

０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上期数 备考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

５５００

万元–

８５００

万元 亏损：

－２６９．１５

万元 盈利：

４２７６．５１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盈利：约

０．０４８４

元

－０．０７４７

元 亏损：

－０．００６７

元 盈利：

０．０３７６

元

注：

＊

本报告期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每股收益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１３７

，

２９９

，

３１４

股（重组完成后股本）；上年同期则采用的股本数为

４０１

，

９１３

，

１０８

股。

＊

备考数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４

号———每股

收益》分别对基本每股收益计算公式中的分子、分母进行了调整所得。根据“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准

则，比较期净利润系视同比较期期初即完成合并后，至比较期期末合并利润表的数字；同时，因“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而新发行的股份数，在计算比较期基本每股收益时，也相应将新发行的股份数调整至比

较期期初。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预告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并完成重大资产重组（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使公司恢复了持续经营能力，经财务部门测算，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具体数据将在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与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

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485� � � �证券简称:希努尔 公告编号:2013-030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１

，

９６０

万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一、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努尔男装”或“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１２６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交易。本次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公开发行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５．０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公司总股本

由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止，公司股本总额为

３２

，

０００

万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２１

，

９６０

万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郎希努尔集团”）、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新郎·

希努尔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郎国际”）及山东新郎欧美尔家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美

尔家居”）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２

、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

上述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３

、其他承诺

（

１

）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１

）公司控股股东新郎希努尔集团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均未从事与希努尔男装

相同或相近的业务，未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希努尔男装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在将来的生产经营中也不从事与希努尔男装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避免可能出

现的同业竞争；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新设立或收购与希努尔男装有相同或相似业务范

围的附属企业、控股公司；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希努尔男装出现有相同、或相似、或相竞争

业务的情况，则本公司承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列示的方式消除与希努尔男装的同业竞争：（

１

）由希

努尔男装收购本公司或相关公司拥有的相同、或相似、或相竞争业务；（

２

）本公司或相关公司将拥有的该部

分相同、或相似、或相竞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同时本公司承诺，在同业竞争消除前本公司或相关

公司产生的利润归希努尔男装所有。

２

）关联方新郎国际和欧美尔家居承诺：本公司目前未从事与希努尔男装相同或相近的业务，未直接或

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希努尔男装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本公司在将来的生产经营中也不

从事与希努尔男装相同或相似的业务，避免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本公司将来不新设立或收购与希努尔男

装有相同或相似业务范围的附属企业、控股公司；如本公司与希努尔男装出现有相同、或相似、或相竞争业

务的情况，则本公司承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列示的方式消除与希努尔男装的同业竞争：

１

、希努尔男

装收购本公司或相关公司拥有的相同、或相似、或相竞争业务；

２

、本公司或相关公司将拥有的该部分相同、

或相似、或相竞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同时本公司承诺，在同业竞争消除前产生的利润归希努尔

男装所有。

（

２

）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新郎希努尔集团承诺：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企业将尽量减少或者避免与贵公司的关

联交易；如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参照以下方法确定交易价格：首先同类交易

在有政府指导价时，按照政府指导价确定；没有政府指导价时，参照同类交易的市场价确定；没有市场参照

价按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法协商确定。贵公司股东大会

／

董事会在审议与本公司有关的关联交易时，本公

司将严格执行贵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进行表决。并承认对于需要由独立董事、监事会成员

发表意见的关联交易，应在其签字表达对关联交易公允性意见后上述关联交易方能生效。

（

３

）公司控股股东新郎希努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

经核查，在限售期内，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所持的本公司股份未发生转让、委托他人管理及本

公司收购的情况。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

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解除限售数量为

２１

，

９６０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８．６２５％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３

名。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备注

１

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５

，

０７２

，

０００ １３５

，

０７２

，

０００

注

２

新郎

．

希努尔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

，

９２８

，

０００ ８０

，

９２８

，

０００

３

山东新郎欧美尔家居置业有限公司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注】：

１

、 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

５００

万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２５．９１％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９４％

）质押给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

信托”），用于其向平安信托进行融资。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２

、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占

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２９．５２％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５０％

）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际信

托”），用于其向国际信托进行融资。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３

、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将其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００

万股（占其

所持公司股份的

２．９５％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２５％

）质押给国际信托，用于其向国际信托进行融资。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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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发出《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具体通知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现将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５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该等股东均有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

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公司董事会认可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转让子公司

９９％

股权的议案；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决议公告等，以及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本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出售资产公告等，也可登

陆巨潮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三、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入股票，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类似于填写选择项，其

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一。

四、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

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１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五、会议登记方法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办理登记手续；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出席会议，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４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４

：

３０

；

５

、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６

、登记方式：股东本人（代理人）亲自或传真方式登记。

六、其他事项

１

、会议费用安排：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联系地址：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陈家湖

（

２

）邮政编码：

４４１１３３

（

３

）联系人：徐群喜

（

４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０－２１０８２３４

（

５

）传真：

０７１０－２１０８２３３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五、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以下委托权限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权限

（

１

）对会议审议事项 投赞成票

（

２

）对会议审议事项 投反对票

（

３

）对会议审议事项 投弃权票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 股东大会结束止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特别申明：如果委托人未对投票（委托权限）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九日

附件一：网络投票程序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１５

投票简称：金环投票

３

、股票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６１５

金环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每一议案相应的申报价

格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 案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

１

关于转让子公司

９９％

股权的议案；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投票注意事项：

ａ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ｂ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投票程序

１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

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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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召开， 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本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医诚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医诚”）与谢大志先生、李德超

先生、佛山市联达纺织实业有限公司及北京仁智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或合称“原股东”）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由上海医城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６９

，

３００

万元，受让谢大志先生、李德超先生、佛山市联达纺织实业有限

公司及北京仁智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禅城医院”）共

计

６０％

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转让”）；并同意上海医诚与谢大志先生、禅城医院签订《股权质押协议》，由谢

大志先生将其本次转让后持有的禅城医院

４．６９５％

的股权 （相当于其在禅城医院出资额人民币

２３４．７５５２

万

元）出质给上海医诚，为原股东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事业单位清算、注销登记义

务及因此而产生的费用及损失等提供担保。

同时，同意并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转让有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及

履行相关协议等

表决结果：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1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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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概况：上海医诚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６９

，

３００

万元受让谢大志先生、李德

超先生、佛山市联达纺织实业有限公司及北京仁智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有

限公司共计

６０％

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转让”）。

●

本次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转让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９

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或“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禅城医院”）的议案，

同意复星医药全资子公司上海医诚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医诚”）与谢大志先生、李德超先

生、佛山市联达纺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联达公司”）及北京仁智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仁智公司”）（以下或合称“原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由上海医诚出资不超过人民币

６９

，

３００

万元，受

让谢大志先生、李德超先生、佛山联达公司及北京仁智公司合计持有的禅城医院共计

６０％

的股权；同意上海

医诚与谢大志先生、禅城医院签订《股权质押协议》，由谢大志先生将其本次转让后持有的禅城医院

４．６９５％

的股权（相当于其在禅城医院出资额的人民币

２３４．７５５２

万元）出质给上海医诚，为原股东依据《股权转让协

议》办理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以下或简称“原医院”）事业单位清算、注销登记义务及因此而产生的费用

及损失等提供担保；并同意并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转让有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签署及履行相关协议等。

同日，上海医诚与谢大志先生、李德超先生、佛山联达公司及北京仁智公司共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

议》；上海医诚还与谢大志先生、禅城医院签订了《股权质押协议》。

禅城医院系经佛山市禅城区人口和卫生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设立的营利性医疗机构， 其前身为原医

院。本次转让依据禅城医院及原医院的历史利润及净资产情况，经各方协商，暂定本次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６９

，

３００

万元（最终支付金额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确定）。

本次转让所涉投资款将以上海医诚自筹资金支付。

本次转让完成后，禅城医院将纳入复星医药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合并报表范围。

上述事项已经复星医药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二、《股权转让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１

、上海医诚

上海医诚注册地为中国上海，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法定代表人为姚方先生；上海医诚主要从事医疗卫生行业

及其相关领域（医疗保健业、医疗教育业）的投资；接受医疗卫生机构委托从事医院管理，提供医院管理咨询

（除经纪）。截至本公告日，上海医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复星医药出资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占

１００％

的股权。

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海医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２

，

１９７

万元，所有者

权益为人民币

１０

，

２３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２１

，

９６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上海医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３１

万元。

根据上海医诚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海医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２

，

２２４

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１０

，

１８５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２２

，

０３８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至

６

月，上海医诚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人民币

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４８

万元。

２

、谢大志先生

谢大志先生，国籍中国。截至本公告日，谢大志先生担任禅城医院院长及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谢大志先生持有禅城医院

４０％

股权。

３

、李德超先生

李德超先生，国籍中国，截至本公告日，李德超先生担任禅城医院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李德超先生持有禅城医院

２０％

股权。

４

、佛山联达公司

佛山联达公司注册地为广东省佛山市，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法定代表人为陈元安先生；佛山联达公司主要从

事坯布染整、针织布、服装设计加工、印花、绣花等及高档织物面料的织染及后整理加工。截至本公告日，佛

山联达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３００

万美元，其中：佛山市禅城区联达针织染整厂出资

８６．３

万美元，占

２８．７７％

的股

权；香港联达（海外）有限公司出资

２１３．７

万美元，占

７１．２３％

的股权。

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广东佛山分所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佛山联达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４

，

６９６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２

，

３８８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３０８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佛山联达公司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７

，

１４５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３７

万元。

根据佛山联达公司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佛山联达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４

，

１８６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２

，

４１３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７７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至

６

月，佛山联达公司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人民币

３

，

０２７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２５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佛山联达公司持有禅城医院

３０％

股权。

５

、北京仁智公司

北京仁智公司注册地为北京市，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法定代表人为潘习龙先生；北京仁智公司主要从事企业

管理，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等。截至本公告日，

北京仁智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万元，其中：潘习龙先生出资人民币

６

万元，占

６０％

的股权；庄宁出资人

民币

４

万元，占

４０％

的股权。

根据北京仁智公司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北京仁智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０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３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北京仁智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人民币

７４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２５

万元。

根据北京仁智公司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北京仁智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８

万

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２１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５９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至

６

月，北京仁智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人民币

６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８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北京仁智公司持有禅城医院

１０％

股权。

三、禅城医院的基本情况

禅城医院注册地为广东佛山市禅城区石湾三友南路

３

号，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法定代表人为谢大志先生。

禅城医院系经佛山市禅城区人口和卫生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设立的营利性医疗机构，其前身为佛山市禅城

区中心医院。截至本公告日，禅城医院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佛山分所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原医院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６１

，

９１１

万元，所有

者权益为人民币

３８

，

７３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２３

，

１７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原医院实现医疗收入人民币

４５

，

５８５

万元，实现结余人民币

３

，

７８１

万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佛山分所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原医院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５９

，

４９２

万元，所有

者权益为人民币

３０

，

２４２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２９

，

２５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原医院实现医疗收入人民币

４９

，

７０１

万元，实现结余人民币

４

，

７４９

万元。

根据原医院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原医院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６６

，

５８４

万元，所有

者权益为人民币

３２

，

６３８

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３３

，

９４６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至

６

月， 原医院实现医疗收入人民币

２８

，

０２７

万元，实现结余人民币

５

，

１７８

万元。

本次转让前、后，禅城医院的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转让前 本次转让 转让后

股东 出资额 股权比例 出资额 股权比例 出资额 股权比例

谢大志

２

，

０００ ４０％ －１

，

２００ －２４％ ８００ １６％

李德超

１

，

０００ ２０％ －６００ －１２％ ４００ ８％

佛山联达公司

１

，

５００ ３０％ －９００ －１８％ ６００ １２％

北京仁智公司

５００ １０％ －３００ －６％ ２００ ４％

上海医诚

－ － ＋３

，

０００ ＋６０％ ３

，

０００ ６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 －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四、《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质押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上海医诚将以人民币

６９

，

３００

万元（暂定）受让原股东持有的禅城医院合计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出资额，

占禅城医院

６０％

的股权，其中：以人民币

２７

，

７２０

万元受让谢大志先生转让的禅城医院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出资

额，占禅城医院注册资本的

２４％

；以人民币

１３

，

８６０

万元受让李德超先生转让的禅城医院人民币

６００

万元出资

额，占禅城医院注册资本的

１２％

；以人民币

２０

，

７９０

万元受让佛山联达公司转让的禅城医院人民币

９００

万元出

资额，占禅城医院注册资本的

１８％

；以人民币

６

，

９３０

万元受让北京仁智公司转让的禅城医院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出资额，占禅城医院注册资本的

６％

。

２

、自交割日（即禅城医院完成本次转让项下相关工商变更事宜）起，上海医诚即成为禅城医院股东，享

有禅城医院股东依法所享有的全部权益，该权益包括：

（

１

）按

６０％

的股权比例享有或承担禅城医院和

／

或原医院截止至交割日的账面权益，包括禅城医院和

／

或

原医院截止至交割日的未分配利润；

（

２

）按

６０％

的股权比例享有或承担禅城医院自交割日起产生的损益；

（

３

）根据中国法律及禅城医院章程作为禅城医院股东所享有的其他权益。

３

、依据禅城医院及原医院的历史利润及净资产情况，并基于原股东所作陈述、声明与承诺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本协议各方同意，禅城医院的股权转让款之和暂定为人民币

６９

，

３００

万元。

本协议各方同意，原股东应确保禅城医院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９

，

０００

万元（以下简称“

２０１３

年目

标净利润”）、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１０

，

８００

万元（以下简称“

２０１４

年目标净利润”）和

２０１５

年度实现净利

润人民币

１２

，

９６０

万元（以下简称“

２０１５

年目标净利润”）。股权转让款最终实际支付金额将根据年度审计报告

中禅城医院

２０１３

年度净利润（以下简称“

２０１３

年实际净利润”）、

２０１４

年度净利润（以下简称“

２０１４

年实际净利

润”）和

２０１５

年度净利润（以下简称“

２０１５

年实际净利润”），由本协议各方依照约定作相应的调整。

４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

１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上海医诚应按照本条的约定向各原股东书面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定金和股

权转让款。

（

２

）本协议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且约定的支付定金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上海医

诚应向原股东指定账户支付合计人民币

６

，

９３０

万元，作为上海医诚支付给原股东的定金（以下简称“定金”），

该定金在第一期付款完成后，自动转成股权转让款。

（

３

）本协议各方同意，自第一期付款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上海医诚应向原股东支

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

４５

，

９１９．７３２３

万元并在依法扣除应代扣代缴的谢大志及李德超本次转让应

缴全部个人所得税后，将代扣代缴税后的余额支付给各原股东，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股东 金额

谢大志 按下述公式计算

李德超 按下述公式计算

佛山联达公司

１２

，

４７４

北京仁智公司

４

，

１５８

本期支付谢大志先生的股权转让款

＝１６

，

８１３．７３２３

万元

－

本次转让应缴纳的全部个人所得税。

本期支付李德超先生的股权转让款

＝１２

，

４７４．００００

万元

－

本次转让应缴纳的全部个人所得税。

（

４

）本协议各方同意，自第二期付款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上海医诚应向谢大志指定

账户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８

，

１３４．２６７７

万元。

（

５

）交割日后，自第三期付款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上海医诚应向原股东指定账户

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

２

，

７７２

万元。

（

６

）交割日后，自第四期付款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上海医诚应向原股东指定账户

支付第四期股权转让款合计人民币

２

，

７７２

万元。

（

７

）交割日后，自本协议前期付款先决条件满足且依据以下各方约定方式计算确认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

内，上海医诚将向原股东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款尾款。

（

８

）如果禅城医院

２０１３

年实际净利润、

２０１４

年实际净利润和

２０１５

年实际净利润之和（以下简称“实际净

利润之和”）等于或高于

２０１３

年目标净利润、

２０１４

年目标净利润和

２０１５

年目标净利润之和（以下简称“目标净

利润之和”，即人民币

３２

，

７６０

万元）的

９７％

（即人民币

３１

，

７７７．２０

万元，包含本数），或者因上海医诚认可的不可

抗力原因导致禅城医院实际净利润之和低于目标净利润之和的

９７％

时，则上海医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尾款

为人民币

２

，

７７２

万元； 或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 如果禅城医院实际净利润之和低于目标净利润之和的

９７％

（即人民币

３１

，

７７７．２０

万元），股权转让款尾款计算公式为：股权转让款尾款

＝ ２７

，

７２０

万元

×

（实际净利润之

和

／３１

，

７７７．２０

万元）–

２７

，

７２０

万元

×９０％

，数额为负则无需支付。

５

、本协议价款支付的先决条件主要包括：

（

１

）支付定金的先决条件：

Ａ．

全部协议均已生效；和

Ｂ．

禅城医院已承继原医院资产、权利义务、人员等；和

Ｃ．

禅城医院股东会已批准了本次转让，同意原股东将其合法持有的目标股权转让给上海医诚，且其他

股东已明确书面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等。

（

２

）第一期付款的先决条件包括：

Ａ．

全部协议均已生效；和

Ｂ．

禅城医院已按约定组成新的董事会、监事会，修改公司章程，并经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登记；和

Ｃ．

禅城医院已就目标股权变更事宜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和

Ｄ．

满足支付定金的先决条件等。

（

３

） 第二期付款的先决条件包括：

Ａ．

上海医诚已支付第一期付款；和

Ｂ．

原医院完成清算、注销；和

Ｃ．

若上海医诚遭受本协议约定的损失，上海医诚对该等损失已得到全部补偿等。

（

４

）第三期付款的先决条件包括上海医诚与原股东已就禅城医院

２０１３

年度的审计报告的审计结果进行

书面确认。

（

５

）第四期付款的先决条件包括上海医诚与原股东已就禅城医院

２０１４

年度的审计报告的审计结果进行

书面确认。

６

、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安排：

交割日后，禅城医院设董事会。禅城医院董事会由

７

名董事组成，上海医诚有权提名

４

名董事，原股东有

权合计提名

３

名董事；董事长由上海医诚提名并由董事会过半数选举产生；副董事长由原股东提名并由董事

会过半数选举产生。禅城医院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

交割日后，禅城医院应设监事会，监事会成员共

３

名，原股东有权合计提名

１

名监事，上海医诚有权提名

１

名监事，

１

名职工监事由禅城医院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监事长由原股东提名并由监事会选举产生。

交割日后，禅城医院设院长一名和副院长若干名；上海医诚保留提名院长、副院长的权利，本协议签订

后

６

年内委托原股东提名院长、副院长；财务负责人由上海医诚提名。

７

、本协议各方应各自承担因本次转让而发生的依法应由各方承担的税费。

８

、原股东应确保禅城医院自上海医诚向原股东支付定金之日起

３０

天内（或于上海医诚与原股东另行书

面确认的时间），就目标股权转让取得工商登记机关核发的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工商变更登记核准

件。

９

、原股东应确保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６

个月内完成原医院的清算、注销登记。

对于因上述清算、注销所产生的应补缴税费或滞纳金或罚金或其他任何支出，原股东同意全部承担。为

担保上海医诚因该等清算、注销所造成的上海医诚在禅城医院和

／

或原医院的利益不遭受任何损害，谢大志

同意在签署本协议时与上海医诚签署一份《股权质押协议》，将其本次转让后持有的禅城医院的

４．６９５％

股权

（相当于其在禅城医院出资额的人民币

２３４．７５５２

万元）质押给上海医诚，质押期限至上海医诚的损害得到全

部补偿偿或前述清算、注销完成为止。

１０

、《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质押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转让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禅城医院系三级甲等医院，其学科建设水平和人才队伍素质较高，逾

２００

万人次每年的高门诊量取得了

较好的区域市场占有率。原医院经过改制后实现了快速发展，并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管

理经验，积累了一大批专家人才和医疗管理人才，不仅为其自身发展积累了资源，也为今后在珠三角地区外

延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次转让完成后，禅城医院有望成为本集团在广东省的区域医疗中心和华南地区未来综合性医疗集团

的母体，并成为本集团其他成员医院提升医疗管理、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水平的培训基地。本次转让有利于

进一步强化本集团的医疗服务业务。

本次转让完成后，上海医诚将持有禅城医院

６０％

的股权，禅城医院将纳入本集团合并报表范围。

六、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转让已经复星医药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转让无需报请股东大会批准。

七、备查文件

１

、复星医药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２

、《股权转让协议》；

３

、《股权质押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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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对外担保情况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复星医药”）拟为控股孙公司谦达国际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谦达上海”）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江湾支行申请的一年期等值

９００

万美元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控股孙公司上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科技”）拟以其持

有的上海输血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输血技术”）

１００％

股权质押作为本公司为谦达上海担保的反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度折合人民币约

４４３

，

６６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２．７２％

；且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之间的担保。其

中，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累计为谦达上海担保总额等值

９００

万美元。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

３７

，

５６２．０８

万元，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７７％

。其中，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为谦达上海实际担

保金额为等值

９００

万美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无逾期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复星医药拟为控股孙公司谦达上海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江湾支行申请的一年期等值

９００

万美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控股孙公司创新科技拟以其持有的输血技术

１００％

股权质押作为本公

司为谦达上海担保的反担保。

复星医药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的议案，同意

２０１３

年

复星医药及其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对外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４３

，

６６０

万元（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

／

孙公司

（单位）、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为本公司或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之间提供担保），并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

授权人士在报经批准的年度担保总额范围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对具体担保事项进行调整并签署有关法

律文件。本次担保系在上述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方、反担保方以及反担保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方：

谦达上海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美桂北路

３１７

号

２Ａ

部位，法定代表人为李碧菁。谦达上海的

经营范围为医疗器械、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及配件，药品类体外诊断试剂，日用品，家具，化妆品及

个人卫生用品，保健品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安装、维修和售后服务

以及其他配套业务；保税区内以医疗器械及配件、医用消耗品、保健品、化妆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日用品

等为主的仓储（除危险品）、分拨业务及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安装、维修和售后服务；保税区内国际贸易，转

口贸易，保税区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保税区内商品展示；保税区内贸易咨询服务；区内商业性简单加

工（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涉及行政许可的凭

许可证经营）。 谦达上海的注册资本为

１

，

６００

万美元， 其中：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Ａｓｉ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复星医药通过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间接持有其

７０％

的股权）出资

１

，

６００

万美元，占

１００％

的股权。

经上海知源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谦达上海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２

，

１９０．０９

万元，股

东权益为人民币

６

，

００７．０１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６

，

１８３．０８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流动

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１２

，

０９４．８２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谦达上海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１３

，

８０４．９６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

民币

１

，

１２５．５２

万元。

根据谦达上海的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谦达上海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３

，

９３４．６４

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５

，

９５０．６２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７

，

９８４．０２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０

万

元、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１３

，

８２９．７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至

６

月，谦达上海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７

，

６０２．２７

万元，实

现净利润人民币

－５６．３９

万元。

２

、反担保方：

创新科技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５１０

号

９０１

室，法定代表人为姚方。创新科技的经营范围为

电子产品、光学产品（专项许可除外）、通讯器材（专项许可除外）、电脑、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

品、易制毒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五金机械、建筑材料（水泥出口除外）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

理（拍卖除外）及相关的咨询及配套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创新科技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Ｅｘｐｏｒ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复星医药通过

Ｃｈ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间接持有其

７０％

的股权）出资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占

１００％

的股权。

经上海居正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创新科技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１

，

９０６．４３

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１１

，

７３３．１０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１７３．３４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０

万元、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３

，

１９２．３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创新科技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０

万元，实现净利润

人民币

－２５９．１５

万元。

根据创新科技的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创新科技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１

，

９１４．４７

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１１

，

６２２．８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２９１．６０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０

万

元、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３

，

２０３．２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至

６

月，创新科技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０

万元，实现净利

润人民币

－１１０．２３

万元。

３

、反担保标的：

输血技术的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闵行区友东路

５００

号，法定代表人为丁晓军。输血技术的经营范围为药品

生产、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范围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证）、临床输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转让、服务、

培训，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输血技术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创新科技出资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占

１００％

的股权。

经上海居正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输血技术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２

，

５４９．４３

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８

，

６３９．２７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３

，

９１０．１６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

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７

，

８５１．９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输血技术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９

，

８１３．０７

万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８８２．９２

万元。

根据输血技术的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输血技术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１３

，

８４９．４４

万元，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９

，

１５７．９０

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４

，

６９１．５４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６９０

万元、流动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９

，

０１３．０７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至

６

月，输血技术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５

，

２５９．２６

万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５１８．４６

万元。

被担保方、反担保方以及反担保标的的股权关系如下图：

三、担保协议、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复星医药拟为控股孙公司谦达上海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江湾支行申请的一年期等值

９００

万美元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控股孙公司创新科技拟以其持有的输血技术

１００％

股权质押作为本

公司为谦达上海担保的反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累计对外担保总额折合人民币约

４４３

，

６６０

万元，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２．７２％

；且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之间的担保。其

中，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累计为谦达上海担保总额等值

９００

万美元。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

３７

，

５６２．０８

万元，占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市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７７％

。其中，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为谦达上海实际担

保金额为等值

９００

万美元。

截至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

／

孙公司（单位）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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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2� � � �证券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2013-44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经营合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根据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7

月

27

日披露《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3-31

），本公司参与的南通市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特许经营（

BOT

）项目（以下简

称

"

南通建筑垃圾项目

"

）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进行招标结果公示，公示公司为该项目第一中标候选人，公示期为

2013

年

7

月

26

日至

2013

年

7

月

29

日。

二、进展情况

南通建筑垃圾项目公示期结束后，经过招标人的整体评标后向本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确定本公司为

中标人。本公司自收到中标通知书后，积极开展南通建筑垃圾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谈判工作。根据谈判结果以

及本公司对该项目效益深度分析，经过审慎研究，本公司决定放弃此次中标。

三、影响

放弃南通建筑垃圾项目中标对本公司

2013

年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665� � �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2013-056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式

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大股东北京首航伟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首航伟业

"

）的通知，获悉首航伟业将其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25,200,

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45%

）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权质押回购业务。本次质

押初始交易日为

2013

年

9

月

3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5

年

9

月

3

日，该笔质押手续已于

2013

年

9

月

3

日办理。

质押期限自

2013

年

9

月

3

日起至质押双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

押手续为止。

截至本公告日，首航伟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5,2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45%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首航伟业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

25,2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45%

。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0671� � �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3-094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一期行权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相关事项的议案》， 确定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采取自主行权模式行

权，经考核合格的

83

名激励对象可在第一个行权期内（

2013

年

9

月

26

日至

2014

年

9

月

25

日止）自主行权

25,621,

500

份股票期权（详情参见公司

2013-082

、

2013-084

号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止，上述激励对象已经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全部全额行权完毕，公司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视验资完成情况另行披露公告。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十日


